[bookmark: _Hlk114056302][bookmark: _GoBack]桃園市特殊教育鑑定證明效期逾期學生名單彙整表
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報學年度/梯次：   學年度第   梯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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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表格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增列)
※針對已逾期或將於6個月內逾期，確認其已無特教需求且不願再次提報鑑定之學生，請學校填妥本表並完成核章後回傳中心。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